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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金田元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票恢复转让公告 

 

无锡金田元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因筹划重

大事项，于 2018年 6月 28日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

申请股票暂停转让，并发布《关于重大事项暂停转让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18-015），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6 月 29 日起暂停转让。公司股

票原定最晚恢复转让日为 2018 年 9 月 28 日。公司在股票暂停转让

期间，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于 2018 年 

7月 12 日、2018 年 7月 26日、2018 年 8 月 10日分别就此次股

票暂停转让披露了《关于重大事项股票暂停转让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18-016、2018-017、 2018-018）。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披

露了《关于<关于重大事项股票暂停转让的进展公告>的说明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8-033）。 

停牌期间，公司对相关情况进行多方磋商，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

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及相关制度规定，经初步判断，相关事项

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。公司于 2018年 8月 2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提示性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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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》(公告编号:2018-025)，经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有限责任公司申请，公司股票自 2018年 8月 22日起启动重大资产重

组停牌，预计最晚恢复转让日为 2018 年 11 月 21 日。期间，公司严

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于 2018 年 9 月

21日、2018年 10月 19日、2018年 11月 15日发布了《关于重大资

产重组股票暂停转让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8-027、2018-028、

2018-034）。 

一、停牌事由 
公司拟向无锡市锡南减震器有限公司出售位于无锡市锡兴北路 5

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该土地上的房屋建筑物。根据《非上市

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及相关制度规定，初步判断，相关

事项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，公司申请暂停股票转让。 

二、事项过程及结果 

暂停转让期间，公司聘请了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进行审计，审计基准日为 2018年 8月 31日。根据苏亚金诚

出具的编号为“苏亚锡专审（2018）51 号”的审计报告，无锡金田

元丰科技股份有限的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为 12,285,912.12元，土地

使用权账面价值为 4,626,329.42 元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

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，即 2017年度财报显示，公司 2017年期末资产

总额为人民币 33,939,567.63元；净资产额为人民币 14,377,119.32

元。房屋建筑物与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

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49.83%，未超过 5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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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重组管理办法》，此项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2018 年 10 月 30 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》，并于 2018 年 11

月 16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届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议案。公司于

2018年 11月 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

露了《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》(公告编号:2018-029)和

《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暨停牌进展公告》(公告编

号:2018-031)，于 2018年 11月 16日披露了《2018年第二届临时股

东大会决议公告》(公告编号:2018-035)。 

三、公司股票恢复转让的相关安排 

鉴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终止，相关材料已由董事会和股东大会

审议完毕，导致公司股票暂停转让的事项已确定消除。根据《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指引》和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暂停与恢复转让业务指南（试行）》

等有关规定，经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，公司股票自

2018年 11月 21日开市起恢复转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无锡金田元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11月 20日 

 


